
粤教高函〔2014〕 205 号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4 年度广东省

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，广东省教育研究院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4 年

省高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高函

〔2014〕86 号）要求，经学校申报、形式审查、专家评审等

程序，确定广东省教育研究院《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校

园文化建设模式研究与实践》等 351 个项目作为 2014 年度

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进行立项，项目周期为

2-3 年。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严格按照《关于公布 2012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

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的通知》(粤教高函〔2012〕202 号)

有关要求，加强对项目的日常管理。对项目管理不规范、开

（结）题材料未按时提交且又未作说明的，省教育厅将视情

况予以推迟结题、撤销立项和减少学校下年度申报名额。

二、请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的两个月内，组织召开开题

会，并于开题后两周内向省教育研究院提交修改后的项目申

报书和开题报告书。开题会专家组成员不得少于 5 人，本校

专家限 1 人。

三、请采取必要措施，保证项目正常开展和研究质量。

省财政资助项目（见粤财教〔2014〕440 号）经费的管理和



使用，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。其他项目所需经费，

由你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解决。

附 件 2 不 印 发 ， 请 在 省 教 育 厅 网 站

（http://www.gdhed.edu.cn）查阅下载。

附件：1.2014 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

目一览表

2.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管理有关

材料

广东省教育厅

2014 年 12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张谦明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27715；

省教研院联系人：席春玲，联系电话：020-83525476）


